[bookmark: _Toc338665977][bookmark: _Toc338666136][bookmark: _Toc339876871][bookmark: _Toc338666324][bookmark: _Toc338665990]


蓝山县2019年平安城市第三期监控网络费项目
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等文件精神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公安局2019年平安城市第三期监控网络费目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蓝山县2019年平安城市第三期监控网络费专项资金的安排主要是为打造平安城市，通过监控系统针对重要街区和重点路段进行布防，实时掌握犯罪分子的活动行径，协助公安局办案部门及时调取案发周边录像，对犯罪现场实行远程监控。
（二）项目目标
蓝山县公安局第三期监控网络费用专项绩效目标是：根据新签订的光纤网络合同，做好做好第三期光线网络维护工作并投入使用。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文件精神和要求，强化蓝山县2019年第三期监控网络费用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该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我们对蓝山县2019年第三期监控网络费用专项资金38万元实施了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蓝山县2019年第三期监控网络费用专项资金38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平安城市第三期监控网络费用专项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19年10月下发的《蓝山财政局关于开展对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蓝山县2019年第三期监控网络费用项目专项资金为38万元；2019年实际到位0万元，该专项资金于2020年1月22日到位30.52万元，到位率80.32%。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蓝山县2019年第三期监控网络费用项目共计支出427,000.00元，费用从蓝山县公安局日常公用经费列支，用于支付平安城市第三期监控更新及网络租用费；根据其拨付的专项资金指标追溯，拨付至公安局的该专项经费暂未支出，截止到2020年10月31日，专项资金结余30.52万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公安局印发了《2018年经费保障及资产管理办法》财务制度，在第三期监控网络费用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费用支出未按专项资金使用办法执行到位，未专项核算，从项目支出拨款中列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蓝山县公安局局申报使用上级专项资金时，实行“局长负总责，分级限额审批”的办法。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蓝山县公安局通过公开招标，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分公司签订蓝山县平安城市光线网络合同，约定开通光线网络并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分公司做好维护工作，由蓝山县公安局对该项目质量进行监管管理，在收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分公司“开通通知书”后，做好验收工作。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效益指标分析
通过平安城市第三期监控网络费用项目的开展，对蓝山县打造平安城市监控系统正常运行起保障作用，从而对于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有一定影响。给社会治安工作带来有力的网络技术支撑，为蓝山县治安环境做出了贡献；且该项目的实施长期有效，持续进行。
（二）项目实施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平安城市第三期监控网络费用项目的开展，保护群众安全和利益，构建群众良好的生活环境，得到群众的支持，满意度较高。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关于实施蓝山县平安城市第三期监控网络费专项资金计划要求，项目总体完成度较高，有利于平安城市监控系统正常运行，得到群众的支持。但在项目立项，专款专用等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结合《2019年度蓝山县平安城市第三期监控网络费专项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分72.13分，财政支出绩效为“良好”。
五、存在的问题
（一）未专项核算
蓝山县财政局拨付公安局平安城市平安城市第三期监控网络费财政专项资金305,200.00元，该专项项目实施费用支出从日常办公经费列支，未进行专项核算。
（二）资金支付审批程序不到位
 2019年1月62号凭证付“平安城市1-5期网络使用费913,900.00元”，合同约定第三期网络使用费为121,800.00元/年，无党委研究审批记录。
2020年1月188号凭证付“平安城市第三期监控更新及网络租用费230,000.00元和2020年1月189号凭证付平安城市网络租用款75,200.00元”，蓝山县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申请表中，采购方式为询价，但无询价相关记录。
（三）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
[bookmark: _GoBack]在现场审计过程中，平安城市第三期监控网络费用未提供项目立项资料、项目管理制度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管理资料，未提供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分公司的“开通通知书”。
（四）现场查看问题
在现场查看过程中，平安城市第三期监控湘鄂路、边贸路、环城路、塔峰镇源峰村等有部分部分监控暂时无法使用。
六、相关建议
（一）加强财务管理，专项核算，确保专款专用。
（二）加强对原始凭证的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单位的财务人员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同时要加强对经济业务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审核，对于内容不真实，手续不齐全原始凭证拒绝支付。
（三）应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项目竣工，应及时组织人员根据相关程序实施项目验收，确保项目按计划实施到位，并对项目资料妥善保管，便于监管，在项目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过程中，做好监管工作，对不能正常开展工作的监控系统应及时登记和维护。


附表：2019年度蓝山县平安城市第三期监控网络费专项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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